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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金额：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瑞

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生物”）拟以自有/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9,360

万元，收购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目标公司”或“泽

尔顿公司”）60%的股权。

 根据泽尔顿公司目前的盈利情况和业绩承诺（2026年至 2028年，需实现的经审计的

净利润分别为 1,200 万元、1,300 万元和 1,4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对公司

2026年的业绩将产生正面影响，按照 2026年 6月合并报表测算可增加净利润约 420

万元，具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 本次交易对手方需履行 2026年、2027年和 2028年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

于 3,900万元的业绩承诺，并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同意将剩余 40%股权质押给

瑞盛生物用于担保其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履行。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 运营管理及后续整合风险

因本次交易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的交割、过户等事项是否能最终顺利完成存在不

确定性，后续整合工作是否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本次交易是公司通过瑞

盛生物向口腔修复材料领域的产业链延伸和拓展，后续的交接整合以及实际经营管



理过程中可能受行业政策、营运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盈利能力。

2、业绩和商誉减值风险

业绩承诺实现受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在利润承诺期间出现影响生

产经营的不利因素，存在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不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进而可能导

致商誉产生减值的风险，从而可能出现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口腔业务，完善瑞盛生物口腔修复领域的产业链，公司于 2026年 5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拟收

购泽尔顿公司 60%的股权，股权转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9,36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泽尔顿公司成为瑞盛生物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泽尔顿公司长期致力于口腔技工材料的研发，生产和出口销售，立足于全瓷义齿用

氧化锆瓷块等口腔材料的开发，产品覆盖不同透度等级氧化锆瓷块及预着色氧化锆瓷块

全系列。其中 3D-Pro多层色氧化锆瓷块产品采取国内领先的无胶工艺路线，产品技术和

开发理念领先，3D-Pro是最接近真牙美学效果的材料，具有强度渐变、透性渐变、颜色

渐变，能够极大简化义齿制作繁琐工艺，是氧化锆瓷块行业的主流趋势。中国种植牙市

场的增长也带动了氧化锆全瓷牙冠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和患者对产

品美观度要求的提升，氧化锆全瓷牙对传统金属烤瓷牙的替代显著加速，使得泽尔顿公

司近几年的发展较为迅速。从竞争态势分析，国内市场泽尔顿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在高

端氧化锆产品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但整体竞争激烈，尤其价格“内卷”严重，产品

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因此泽尔顿公司早在 2021 年 11 月就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

2025年通过了欧盟 CEMDR认证，还拥有在埃及、沙特、越南的销售资质，目前实际在

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 80%，实现了增长的新突破，且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保持了外

贸订单的相对稳定，整体业务发展及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后续随着全球老龄化加深、

新兴市场种植牙渗透率提高以及消费理念的升级，整体行业及市场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三）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2004年 1月 6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580064578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法定代表人：万军

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号湖南麓谷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 A4栋 4

楼

 注册资本：1155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电子仪器、仪器仪表、生物制品、消毒剂、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

器械、三类医疗器械、机电产品、机电设备的研发；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消毒

剂、机电设备的制造；五金机电产品的生产、销售；消毒产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

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生物制品的生产；三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一类医

疗器械、卫生消毒用品的批发；消毒剂销售；生物试剂的生产、销售、研发；机电设

备加工；机电生产、加工；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

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

务）

 股东结构：钟声 44.5887% 、陈清良 33.3333%、长沙泰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13.4199%、张霞红 8.658%。

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5,221.88万元，净资产 3,233.20万元；2026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356.32万元，净

利润 143.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成立日期：2024年 12月 18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2MAE7R8YD0B

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佳

 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腾飞路一段 88 号长沙医疗器械产业园 5

号栋二楼

 注册资本：105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资产总额 499 万元，净资产 491 万元；202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 52.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蒋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11010******4058，住所和通讯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爱民里**号楼**层**门**号。

4、李佳：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43018******6252，住所和通讯地址为湖南

省浏阳市三口镇**村**片**组**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及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控人钟声、法定

代表人万军、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佳及普通

合伙人与公司及瑞盛生物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RLE36XD

法定代表人 陈清良

住所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腾飞路一段 88 号长沙医疗器

械产业园 5号栋一、二楼

注册资本 417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新材料及相关技术的生产、销售、研发；一类医疗器械、



二类医疗器械的批发；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

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陶瓷、生物制品的研发；电子产

品及配件、陶瓷制品、生物基材料的制造；电子产品销售；

二类医疗器械、生物制品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

不得从事 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

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

互联网金融业务）

成立日期 2020年 8月 21日

营业期限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70年 8月 20日

2、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 转让前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本次转让比例（%）

1
长沙得悦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320,000 55.64 33.3813

2

长沙泽尔顿嘉腾

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50,000 25.18 15.1079

3 蒋华 400,000 9.59 5.7554

4 李佳 400,000 9.59 5.7554

合计 4,170,000 100 60

 转让后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1 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502,000 60.0000

2 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928,000 22.2542

3 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 10.0720

4 蒋华 160,000 3.8369

5 李佳 160,000 3.8369



合计 4,170,000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55,102,609.23 64,133,166.48 66,331,176.41

负债总额 31,310,808.84 26,433,597.83 30,359,317.23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资产

23,137,200.92 35,584,020.61 35,508,102.72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 1-3月

营业收入 62,692,990.70 72,895,136.47 13,556,812.98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1,898,497.15 15,966,819.69 2,009,082.11

2024年度及 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

会审字(2026)3909号《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审计。2026年第一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4、标的资产权属及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的泽尔顿公司 6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标的公司不存

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经核查，泽尔顿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本次收购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泽尔顿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卓信大华评报字（2026）第 8755号《陕西瑞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同时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泽尔顿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3,469.35万元，评估价值15,700.00万元，评估增值12,230.65

万元，增值率 352.53%。



（二）市场法评估结果

通过市场法评估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泽尔顿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469.35 万元，评估价值 30,000.00 万元，评估增值

26,530.65万元，增值率 764.72%。

（三）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选取

泽尔顿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 15,700.00万元，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 30,000.00万元，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

果差异 14,300.00万元，差异率为 47.67%。

泽尔顿公司是氧化锆块制造企业，其收入主要是氧化锆块收入。在进行市场法评估

时，虽然评估人员对被评估单位与可比公司在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

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修正，但被评估单位与可比上市公司间仍存在诸如企

业管理、经营策略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对于这部分个体差异不易与被评估单位进行直接

比较并得到准确量化，且价值比率受股市波动的影响较大，存在评估结果与实际企业价

值有较大偏差的风险。从被评估单位所处的经营阶段来看，目前经营稳定，在现有产业

政策不发生较大变化的前提下，未来收益及风险可以可靠计量，相比市场法能更好的反

映企业真实的市场价值，且收益法所采集到的数据较市场法更为充分、可靠。因此收益

法评估结果相比市场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考虑到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分析两种评估

方法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考虑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

公司对评估结论作出合理的判断。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泽尔顿公司的评估值为 1.57亿元，本次股权转让作价

以上述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在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泽尔顿公

司 100%股权的整体价值为人民币 1.56亿元，对应 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9,360万元。

四、交易协议拟签署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一：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二：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蒋华

乙方四：李佳

2、本次交易安排

(1)双方同意, 甲方受让乙方所持有目标公司 60%的股权, 参考《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对目标公司整体作价为人民币:

156,000,000元, 大写: 人民币壹亿伍仟陆佰万元整)。

(2)甲方拟以现金购买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60%的股权, 本次交易总价款为玖仟叁佰

陆拾万元(RMB93,600,000)(系参考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其中乙方分别

向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及对应股权比例、交易价款如下:

受让方 转让方

本次交易具体信息

所持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
交易价款(元)

陕西瑞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

长沙得悦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1,392,000.00 33.3813 52,074,820.14

长沙泽尔顿

嘉腾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000.00 15.1079 23,568,345.32

蒋华 240,000.00 5.7554 8,978,417.27

李佳 240,000.00 5.7554 8,978,417.27

合计 2,502,000.00 60 93,600,000.00

(1)本次交易交割日后，乙方同意对目标公司 2026年度、2027年度和 2028年度(“业绩

承诺期”)的业绩进行承诺, 并在目标公司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净利润指经审计的目标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数, 下同）之情况下对甲方进行补偿。

针对上述业绩补偿义务的履行, 由每一乙方与甲方分别签署盈利补偿协议进行约定。

(2)双方同意, 业绩承诺期届满, 如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大于业

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则超额部分收益的 40%将作为对目标公司届时的经营管理

团队、技术骨干与销售团队骨干的激励, 但前述超额业绩奖励金额应不超过本次交易价



款的 20%。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计算方式为: 超额业绩奖励金额=(目标公司截至业绩承

诺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目标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40%。

关于接受奖励的员工名单、具体金额、支付时间等事项, 由乙方在充分听取甲方意见后

制定分配方案, 并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双方同意, 业绩承诺期内, 若当年经审计的实现净利润数超过当年净利润承诺数,

在不影响目标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 则目标公司各股东应当互相配合签署目标公

司股东会决议,对目标公司利润按照各股东股比进行分配, 且利润分配的金额不得低于当

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若目标公司在任意财政年度结束后存在可

分配利润，在不影响目标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 则目标公司各股东应当签署目标

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目标公司利润按照各股东股比进行分配，且利润分配的金额不得低

于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50%。

3、本次交易交割及价款支付

双方同意并确认,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均成就(或被甲方书面豁免)且甲方

收到该等先决条件已全部成就的证明性文件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51%(“首期付款”)。双方同意并确认, 首期付款之日为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交割日”)。自交割日起, 乙方持有目标股权及其附带的所有权益

转移至甲方, 甲方自此就目标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负有股东义务, 并有权办理相关变更

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与股东出资情况、公司章程、人员等相关的变更。

双方同意, 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首期付款视为本次交易交割(“交割”), 自交割

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将目标股权过户至甲方名

下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协议约定的股东出资情况、公司章程、董事/总经理等

相关的变更, 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过户手续”)以及将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合计 40%

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以担保其于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履行之相应手续(“股权质押手

续”)。

双方同意, 自目标股权过户手续及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以二者孰晚日为准)起十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交易总价款的剩余 49%。

甲方延迟向乙方支付交易价款的，每延迟一（1）日，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未付交易价款

的万分之一（0.01%）作为违约金。

4、过渡期间安排

乙方特此向甲方承诺, 目标公司在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过渡期”)以符合正常经营的



惯例保持运行, 不会做出致使或可能致使目标公司业务、经营或财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的行为。如发生任何与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承诺相违反的事实或事件, 不论该等事

实或事件是在本协议签署日当天或之前即存在或是后来出现, 乙方应在事件发生后三(3)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5、公司治理及人员安排

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交割后,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五(5)名董事组成, 其中甲方提名三(3)名

董事, 乙方一提名两(2)名董事, 董事长应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目标公司设总经理一

(1)名, 由乙方一提名人员担任, 并由董事会聘任; 目标公司设财务负责人一(1)名, 由甲

方提名人员担任, 并由董事会聘任; 目标公司设技术总监一(1)名, 由董事会聘任。

双方同意, 交割后, 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如目标公司出现业绩严重下

滑、经营不善、内部管理混乱等负面情况, 甲方可要求乙方一即刻更换提名的总经理人

选, 乙方一应另行提名人选。

6、协议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之日起成立, 并自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但若截至

最终截止日（2026年 6月 30日或各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上市公司董事会仍

未审议通过本协议，则本协议自动解除。

7、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一方因违反本协议项下所约定的义务、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 即视为该

方违约(“违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

不能及时履行, 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该违约

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将导致守约方最终不能取得按照本协

议的规定应当取得的利益, 该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预期取得的一切利益(以本

次交易对价为上限); 若本协议的各方均违约, 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那部分责

任。

8、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如果争议未在该通知发出后的三十(30)日内解决,

争议的任何一方有权在通知争议其他每一方后将争议提交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9、其他重要约定

乙方进一步向甲方作出如下承诺:目标公司应于本次交易交割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将其持

有长沙泽尔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提高至 51%(以下简称“未来收购交易”)且



在未来收购交易中长沙泽尔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定价依据的整体估值不得超过

800万元, 并完成相应的全部工商变更/备案手续(以下简称“并表事宜”), 乙方应全力配

合上述并表事宜。

（二）与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长沙得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净利润承诺数

（1）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承诺期间为 2026 年、2027年、2028 年(“业绩承诺

期”)。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1,200万元(人民币

万元, 下同)、1,300 万元和 1,400 万元(“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 3,900万元(“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总和低于(不含, 下同)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甲方予以

一次性补偿。

3、盈利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出具最终审核意见(“最终审核意见”)。

4、盈利差异的补偿

双方同意, 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总和低于累计净利润

承诺数, 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按应承担补偿比例(“责任比例”)(责任比例=乙方于本次

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总价款=55.6355%)承担补偿责任并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

偿。

双方同意, 如果乙方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乙方累计

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 甲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终审核意见后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据通

知进行相应补偿。

5、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其补偿义务。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

额履行其补偿义务, 则每逾期一日, 乙方应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365天)上浮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直至

乙方的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6、适用法律

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照其解释。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争

议的任何一方有权在通知争议其他每一方后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7、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交割日起生效; 若《股

权转让协议》被解除或终止的, 本协议相应同时解除或终止。

（三）与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长沙泽尔顿嘉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净利润承诺数

（1）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承诺期间为 2026 年、2027年、2028 年(“业绩承诺

期”)。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1,200万元(人民币

万元, 下同)、1,300 万元和 1,400 万元(“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 3,900万元(“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总和低于(不含, 下同)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甲方予以

一次性补偿。

3、盈利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出具最终审核意见(“最终审核意见”)。

4、盈利差异的补偿

双方同意, 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总和低于累计净利润

承诺数, 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按应承担补偿比例(“责任比例”)(责任比例=乙方于本次

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总价款=25.1799%)承担补偿责任并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

偿。

双方同意, 如果乙方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乙方累计



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 甲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终审核意见后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据通

知进行相应补偿。

5、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其补偿义务。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

额履行其补偿义务, 则每逾期一日, 乙方应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365天)上浮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直至

乙方的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6、适用法律

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照其解释。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争

议的任何一方有权在通知争议其他每一方后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7、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交割日起生效; 若《股

权转让协议》被解除或终止的, 本协议相应同时解除或终止。

（四）与蒋华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蒋华

2、净利润承诺数

（1）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承诺期间为 2026 年、2027年、2028 年(“业绩承诺

期”)。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1,200万元(人民币

万元, 下同)、1,300 万元和 1,400 万元(“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 3,900万元(“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总和低于(不含, 下同)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甲方予以

一次性补偿。

3、盈利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出具最终审核意见(“最终审核意见”)。



4、盈利差异的补偿

双方同意, 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总和低于累计净利润

承诺数, 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按应承担补偿比例(“责任比例”)(责任比例=乙方于本次

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总价款=9.5923%)承担补偿责任并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

偿。

双方同意, 如果乙方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乙方累计

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 甲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终审核意见后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据通

知进行相应补偿。

5、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其补偿义务。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

额履行其补偿义务, 则每逾期一日, 乙方应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365天)上浮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直至

乙方的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6、适用法律

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照其解释。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争

议的任何一方有权在通知争议其他每一方后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7、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交割日起生效; 若《股

权转让协议》被解除或终止的, 本协议相应同时解除或终止。

（五）与李佳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李佳

2、净利润承诺数

（1）双方同意, 本次交易利润补偿的承诺期间为 2026 年、2027年、2028 年(“业绩承诺

期”)。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1,200万元(人民币

万元, 下同)、1,300 万元和 1,400 万元(“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 3,900万元(“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

的净利润总和低于(不含, 下同)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甲方予以

一次性补偿。

3、盈利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于业

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出具最终审核意见(“最终审核意见”)。

4、盈利差异的补偿

双方同意, 若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总和低于累计净利润

承诺数, 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按应承担补偿比例(“责任比例”)(责任比例=乙方于本次

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总价款=9.5923%)承担补偿责任并向甲方进行一次性补

偿。

双方同意, 如果乙方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乙方累计

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 甲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终审核意见后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据通

知进行相应补偿。

5、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其补偿义务。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

额履行其补偿义务, 则每逾期一日, 乙方应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365天)上浮 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直至

乙方的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

6、适用法律

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照其解释。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争

议的任何一方有权在通知争议其他每一方后将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7、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自《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交割日起生效; 若《股

权转让协议》被解除或终止的, 本协议相应同时解除或终止。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口腔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有利于瑞盛生物在



口腔修复领域材料端产品的进一步丰富，通过本次并购，瑞盛生物在口腔种植业务方面

的全产业链布局更加完善，有利于资源整合，尤其是外贸业务的突破，有利于和下游医

疗机构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整体提高运营效率，有效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全面发展。

2、本次交易完成后，泽尔顿公司将成为瑞盛生物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通过瑞盛生物纳入公司整体合并报表范围，根据其目前的盈利状况以及业绩承诺，预计

将对公司 2026 年的业绩产生正面影响，按照 2026年 6月合并报表测算可增加净利润约

420万元，具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3、本次交易使用瑞盛生物自有/自筹资金，是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及业务发展需求、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其日常生产资金周转需要和业务的正常开

展。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报告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收购的合并成本大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将确认为商誉，本次收购

存在因未来整合不顺利、宏观经济、行业变化等原因导致商誉产生减值的风险，从而可

能出现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因本次交易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的交割、过户等事项是否

能最终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整合工作是否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业

绩承诺实现受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在利润承诺期间出现影响生产经营的

不利因素，标的公司存在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不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若负有补偿义

务的交易对手方未来未能履行补偿义务，则可能出现业绩补偿承诺无法执行的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3、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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